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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集团和俱乐部指南 

世界各地的政界领袖和官员通过各种论坛和机构来影响基金组织的工作。在协调

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体所发生事件的过程中，基金组织起着中心作

用，了解这些集团都做了些什么和它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至关重要。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 

发展委员会 

七国集团 

十国集团 

十五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 

二十四国集团 

七十七国集团 

金融稳定委员会 

债权人俱乐部 

 

历史档案： 

五国集团 

二十二国集团 

三十三国集团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就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监督与管理向基金组织理事会提供建议并汇

报工作，包括应对正在发生的可能造成体系动荡的事件；还会考虑执董会为修订《基金组织

协定》提出的建议；以及针对理事会向其提出的其他事项提供咨询。虽然国际货币与金融委

员会没有正式的决策权，但实践中，它已变成为基金组织的工作和政策提供战略方向的关键

工具。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每年在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和春季会议之际举行两次会议。针对每

次会议，总裁会准备一份议程草案。该草案经执董会讨论、由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批

准，并在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上正式通过。在每次会议结束时，委员会发布一份联合

公报，概述其观点。这份公报将指导基金组织在下次春季会议或年会之前半年的工作计划。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规模与构成反映了执董会的规模与构成情况。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
会有 24 位成员，是中央银行行长、部长或其他相当级别的官员，通常是来自基金组织 189 个

成员国的理事。任命一名执董的每一个成员国以及选举一名执董的每组国家任命一名委员会

成员。委员会现任主席是墨西哥中央银行行长奥古斯丁·卡斯滕斯，他于 2015 年 3月当选委
员会主席。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工作遵循协商一致的原则，包括主席的选举。虽然未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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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席任期限制出台正式规定，但自 2007年以来，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的任期一直是

三年。若干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委员会的会议。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成员 

目前成员的国籍： 

墨西哥（主席） 

阿尔及利亚 

澳大利亚 

巴西 

加拿大 

智利 

中国 

 
 

 

法国 

加蓬  

德国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马来西亚 

荷兰 

挪威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南非 

西班牙 

瑞士 

土耳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 

美国 

 

 

 

 

发展委员会 

发展委员会（正式名称是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际资源的联合

部长级委员会）成立于 1974年 10月。该委员会就重要发展问题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
需资金问题向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会提供咨询。同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一样，发展委

员会一般也每年举行两次会议。 

发展委员会有 25 位成员（通常是财政部或发展部部长），他们代表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所

有成员国。现任主席是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 Bambang Brodjonegoro。 

 

 

发展委员会成员 

印度尼西亚（主席） 

巴林 

比利时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科特迪瓦 

法国 

 

德国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墨西哥 

摩洛哥 

荷兰 

挪威 

波兰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南非 

瑞士 

英国 

美国 

乌干达 

乌拉圭 

 

 

 

七国集团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DEVCOMMEXT/0,,menuPK:64060743~pagePK:60000303~piPK:64000842~theSitePK:27747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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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自 1975 年开始每年举办经济峰会（国家或政策首脑级会议）。

1986 年至 1987 年期间，尤其是在 1987 年 2 月达成（五国集团和加拿大）卢浮宫协议，并随

后经七国集团批准之后，在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层面，七国集团取代了五国集团，成为
主要的政策协调组织。1987 年以来，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至少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监

测世界经济动态和评估经济政策。基金组织总裁通常应邀参加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关于

监督问题的讨论。七国集团继续是主要工业国家讨论经济和金融问题的论坛。  

 

七国集团成员 
  

加拿大 日本 

法国 英国 

德国 美国 

意大利  

 

 

 

 

十国集团 

十国集团是指一组同意参与借款总安排的国家。借款总安排是一种补充借贷安排，在基金组

织的资源低于成员国的需求时可以调用。借款总安排建立于 1962 年，当时基金组织的八个成
员国（比利时、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英国和美国）的政府以及另外两个国

家（德国和瑞典）的中央银行同意通过参与此安排向基金组织提供资源，其资金将在规定条

件下供非参加国使用。1964 年，十国集团因瑞士（当时瑞士还不是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加入

得到加强，但继续延用十国集团的名称。自成立以来，十国集团扩大了其在基金组织的参与，

包括发表最终促成在 1969 年创立特别提款权的报告。十国集团还提供了讨论论坛，促成 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史密森协议的达成。下列国际组织是十国集团活动的正式观察员：
国际清算银行、欧盟委员会、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  

 

十国集团成员 
  

比利时 荷兰 

加拿大 瑞典 

法国 瑞士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美国 

日本  

 
 

十五国集团 

十五国集团于 1989 年 9 月在当时的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第九次首脑会议上成立。

其成员国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国以促进增长和繁荣作为共同目标。十五国集团侧

重于发展中国家在投资、贸易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十五国集团的成员国此后扩大到十七个

国家，但名称未变。 

 

 

http://g10.org/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gabnab.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sdr.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about/histend.htm
http://www.g15.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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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国集团成员 
   

阿尔及利亚 印度尼西亚 尼日利亚  

阿根廷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塞内加尔 

巴西 牙买加  斯里兰卡 

智利 

埃及 

印度 

肯尼亚  

马来西亚 

墨西哥 

委内瑞拉 

津巴布韦 

    

 
 

二十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是由主要先进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组成的集团。在 20 世纪 90年代末爆发金融危机之

后，二十国集团于 1999 年成立，旨在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促进金融稳定，并实现国

际金融架构的现代化。 

 

在 2008 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讨论国际金融和

货币政策、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二十国集团在国家和政府首脑层

面上的第一次峰会于 2008 年 11月举行。在 2009年 4 月和 9 月举办下两次峰会的过程中，二

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问题上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鉴此，在匹兹堡峰会期间，领导人决

定让二十国集团成为“我们开展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基金组织与二十国集团密切合作，
特别是在与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货币与金融稳定有关的问题上。基金组织的工作往往为二十

国集团的讨论提供平台，而二十国集团达成的协议在基金组织决策过程中也被纳入考虑，尽

管这种协议在基金组织不具法律地位或约束性效力。 

 

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包括七国集团和其他12个主要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及财政部长和中央银
行行长以及欧洲联盟（由轮值主席国和欧洲中央银行代表）。为了确保全球经济论坛和机构

能协同工作，基金组织总裁、世界银行行长以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的主席

也依据各自的职责参加二十国集团的会议。中国是二十国集团2016年主席国，德国将是2017

年主席国。  

 

二十国集团成员 
    

阿根廷 法国 日本 南非 

澳大利亚 德国 韩国 土耳其 

巴西 印度 墨西哥 英国 

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 美国 

中国 意大利 沙特阿拉伯 欧洲联盟 

 

 

二十四国集团 

二十四国集团成立于 1971 年，曾是七十七国集团的一部分。其职责是协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货币和发展筹资问题上的立场，确保这些国家的利益在布雷顿森林机构（特别是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得到充分体现。二十四

http://www.g20.org/
http://www.g2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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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集团的正式名称是二十四国集团关于国际货币和发展事务的政府间工作组，该集团不是基

金组织的一个机构，但基金组织为该集团提供秘书处服务。该集团的部长每年举行两次会议，

会议在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会议之前举行。虽然二十四集团的国家数目严格
限制为 24 个，但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是七十七国集团的成员，都可以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

自 1981 年以来，中国一直作为“特殊被邀请者”参加会议。哥伦比亚财政和公共信贷部长 

Mauricio Cárdenas 是二十四国集团现任主席。 

 

二十四国集团成员 
    

阿尔及利亚 埃塞俄比亚 黎巴嫩 斯里兰卡 

阿根廷 加蓬 墨西哥 阿拉巴叙利亚共和国 

巴西 加纳 尼日利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哥伦比亚 危地马拉 巴基斯坦 委内瑞拉 

刚果民主共和国 

科特迪瓦 

埃及 

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秘鲁 

菲律宾 

南非 

 

    

 

 

七十七国集团 

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第一次会议结束之际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

1964 后 6 月 15 日，七十七国集团宣告成立。其目的是阐明和促进其成员国的集体经济利益，

加强这些国家在联合国系统所有主要国际经济问题上的集体谈判能力。七十七国集团此后扩

大到 132 个成员国，但由于其历史意义，仍延用原来的名称。主席国依照区域（非洲、亚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轮换，任期一年。泰国担任 2016 年七十七国集团主席。 

 

七十七国集团成员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吉布提 利比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阿尔及利亚 多米尼克 马达加斯加 沙特阿拉伯 

安哥拉 多米尼加共和国 马拉维 塞内加尔 

安提瓜和巴布达 厄瓜多尔 马来西亚 塞舌尔 

阿根廷 埃及 马尔代夫 塞拉利昂 

巴哈马 萨尔瓦多 马里 新加坡 

巴林 赤道几内亚 马绍尔群岛  所罗门群岛 

孟加拉国 厄立特里亚 毛里塔尼亚  索马里 

巴巴多斯 埃塞俄比亚 毛里求斯  南非 

伯利兹 斐济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斯里兰卡 

贝宁 加蓬 蒙古 苏丹 

不丹 冈比亚 摩洛哥  苏里南 

玻利维亚 加纳 莫桑比克  斯威士兰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危地马拉 缅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博茨瓦纳 几内亚 纳米比亚 塔吉克斯坦 

巴西 几内亚比绍 尼泊尔  坦桑尼亚  

文莱达鲁萨兰国 圭亚那 尼加拉瓜  泰国 

布基纳法索 海地 尼日尔  东帝汶  

布隆迪 洪都拉斯 尼日利亚  多哥  

柬埔寨 印度 阿曼  汤加  

喀麦隆 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佛得角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巴勒斯坦  突尼斯  

中非共和国 伊拉克 巴拿马 土库曼斯坦  

乍得 牙买加 巴布亚新几内亚  乌干达  

http://www.g77.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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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约旦 巴拉圭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中国 肯尼亚 秘鲁 乌拉圭  

哥伦比亚 韩国 菲律宾 瓦努阿图  

科摩罗 

民主刚果共和国 

科威特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卡塔尔 

卢旺达 

委内瑞拉 

越南 

刚果共和国 黎巴嫩 圣基茨和尼维斯 也门  

哥斯达黎加 莱索托 圣卢西亚 赞比亚  

科特迪瓦 利比里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津巴布韦 

古巴   萨摩亚   

    

 

金融稳定委员会 

 

为了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督，2009 年 4 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决定扩充金融稳定论坛（FSF）

成员，并将其重新命名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扩充后的成员包括所有二十国集团国家、

香港特区、新加坡、西班牙和欧盟委员会。  

 

金融稳定委员会的目的是帮助改善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是通过让那些负责金融稳定的当局

加强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国际合作，以此减少系统性风险。  

 

1999 年 4 月 14 日，金融稳定论坛在基金组织总部举行第一次会议，之后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
1999 年 9 月，金融稳定论坛成为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观察员。  

 

最初担任加拿大银行行长、并于 2013年 7 月 1 日起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马克•卡尼先生以个

人身份担任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职务。金融稳定委员会包括一个全体委员会、一个指导委员

会、其他委员会和视需要成立的分委员会。其秘书处设在瑞士巴塞尔。全体委员会是金融稳

定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其成员是各成员国财政部、央行和监管当局的负责人；主要标准制定
机构和中央银行委员会主席；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国际清算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欧盟委员

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级代表。在召开全体会议之

间，指导委员会提供业务指导，以贯彻理事会的方向；其构成将由全体委员会根据主席的建

议决定。全体委员会可以视需要成立常设委员会和工作组。 

 

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 

主席 (1) 

成员辖区 (25) 

国际金融机构 (4) 

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和其他机构 (6) 

 
 

 
 

债权人俱乐部 

巴黎俱乐部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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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俱乐部是由主要来自工业国的官方债权人组成的非正式集团，共宗旨是为面临支付困难

的债务人寻求协调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巴黎俱乐部的债权人以在商定时期内或某规定时间

前重组债务或减少偿还额的方式为债务国提供债务减免。虽然巴黎俱乐部有没有法律依据，
但是，其成员国就一套规则和原则达成协议，从而能就快速和高效的债务重组安排达成协调

一致的意见。这种自愿集会可以追溯到 1956 年，当时阿根廷同意在巴黎会晤债权人。此后，

巴黎俱乐部和相关的特殊集团共达成 433 项协议，涉及 90 个债务国。巴黎俱乐部和基金组织

有着广泛的接触，因为巴黎俱乐部通常要求一国正在实行基金组织支持的规划，这是重组债

务安排的先决条件。 

 
 

过去的集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委员会、集团和俱乐部发生变化或已经被取代。其中一些已成为历史。 

五国集团 

由主要工业国家组成的五国集团成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其目的是协调法国、德国、日本、
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政策。（这些国家的货币构成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是一种国际储备资

产，由基金组织于 1969 年创建，用以补充成员国现有的官方储备）。通过 1985年 9 月的广场

协议，五国集团成为主要工业国家的主要政策协调集团。随后被七国集团取代。 

 

二十二国集团 

二十二个集团（另称“威拉德集团”）在临时基础上成立。1997 年 11 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在温哥华举行会议，克林顿总统和其他领导人宣布成立二十二国集团。他们同意举办财长和

央行行长会议，以推进全球金融体系架构改革。二十二国集团包括七国集团和其他 15 个国家

（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墨西

哥、波兰、俄罗斯、新加坡、南非和泰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1998年 4 月 16 日，该集团在

华盛顿举行第一次会议，考察与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和全球资本市场有效运作有关的问题。先

后被三十三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取代。 

 

三十三国集团 

1999 年年初，三十三集团取代二十国集团，同年晚些时候，其本身又被二十国集团取代。在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倡议下，三十三国集团召开了几次研讨会，讨论国际金融架构。

第一次会议于 1999 年 3 月 11日在德国的波恩举办。 

 

三十三国集团包括以下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阿根廷、 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

加拿大、智利, 中国、科特迪瓦、埃及、法国、德国、香港特区、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

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荷兰、波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

非、西班牙、瑞典, 瑞士、泰国、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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